木垒县民政局困难群众生活补助扶贫
项目情况公告公示
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确定，2020年昌州       财社（2019）120号，资金项目由县民政局实施，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项目101.85万元，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项目
1、实施地点：木垒县各乡镇
2、建设内容：解决困难群众生活补助
3、补助标准：456元/人/月
4、资金来源及规模：（其中：自治区财政资金101.85万元）
5、实施期限：2020年1月--2020年12月
6、实施单位及责任人：木垒县民政局局长巴里庚
7、绩效目标：保障2020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急救难工作，或因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问题
8、带贫减贫机制:立足“精准扶贫、保障基本”，围绕我县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切实解决建档立卡人员中符合救助条件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提高特困供养水平，对有意愿的“五保”老人实现集中供养、孤儿实现集中收养.对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以及生活困难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切实做到“应保尽保”。落实重点救助对象“分类施保”政策要求，提高救助水平。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中的兜底”作用，积极开展先行救助，全面落实县、乡两级审批政策规定，不断增强救助时效性。要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兜底保障，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大特殊群体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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